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麗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允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趙昀倢律師                     

被  上訴人  富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祝文定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

24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4月7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億600

0萬元向伊購買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伊應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及將基

隆市政府90年基府工建字第0061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

照）之起造人由伊變更為被上訴人；至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

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伊對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

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伊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

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其在系爭土地上興建

建物後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以為給付，且因系爭建照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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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故被上訴人承諾先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1層，俾系爭

建照得以展延建築期限。兩造又於110年10月22日簽訂增補

協議暨選屋確認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伊選屋內容

及被上訴人應找補伊986萬6282元。惟嗣被上訴人未就地下

室開挖至地下1層，致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期遭基隆市政府

否准，系爭建照因而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被上訴人

已無從依約給付伊選屋之房地，其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陷於

給付不能，致伊受有選屋不動產價值1億7397萬9018元、應

受找補金額986萬6282元，合計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爰

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

給付，並加計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1億8384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约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

系爭建照屆期經申請展延未獲同意，或雖經展延工期仍有不

足，而須重新請領建造執照（下稱建照）者，均屬非可歸責

於伊，不構成伊之違約，且雙方應依原可興建面積與日後請

得新建照獲准興建面積之差額，予以計算價值並扣除買賣總

價款，即系爭契約仍得繼續履行。而系爭建照屆期前，伊申

請展延建築期限19個月，基隆市政府僅准予展延1個月，否

准其餘展期申請，致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伊

雖於訴願遭內政部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但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仍以系爭建照係90年間核發，而非

100年至110年間核發，與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7日基府都建

壹字第1100227086B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不符，故基隆

市政府否准伊展期申請，並無違誤為由，就伊有關命基隆市

政府做成准予系爭建照展期之處分之訴求，以111年度訴字

第672號判決駁回，亦可見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與伊就系爭

建照之工程進行無關。則系爭契約應依前述第9條第5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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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約定繼續履行，伊亦無上訴人主張之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

付情事，其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自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

億60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土地所有權狀

及用印完畢之供辦理後列事項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

銷台灣新光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建經公司）之

系爭土地信託登記、移轉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

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

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上訴人

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由

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房地與車位以為

給付；㈡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先以上訴人名義申請系爭

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並申報開工，經基隆

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2號函核

發施工許可證並同意申報開工；㈢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7日

將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居公司）承攬，久居公司於110年8

月30日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保持設

施；㈣嗣系爭土地於110年8月6日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

有，兩造於110年10月22日簽署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上訴人

選屋內容及被上訴人應找補上訴人986萬6282元；㈤兩造簽

署系爭契約時，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為110年7月23日，嗣被

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為其之前後，先後以上訴

人及其自己名義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但基隆市政府僅同意展

期1個月，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而否准其他

展期申請，故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即已失效，而被上訴

人就基隆市政府否准其他展期申請，提起行政訴訟，經北高

行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駁回其訴（被上訴人已提

起上訴）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至256、28

2、355至356頁），堪信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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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應審究者為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有無理由？茲分

別論述如下：

㈠、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

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

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

賠償，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損

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

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

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

權存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98年度台上字

第673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8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

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民法第98條規定參照），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

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

曲解（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

0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億6000

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狀及

用印完畢供辦理後列事項之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銷

新光建經公司就系爭土地之信託登記、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

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而被上訴

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

4543萬8482元，及以上訴人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

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被上訴人以其在系爭土地上

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住宅之建物總登記面積

為1200坪，汽車位總數45位〈平面車位15位、機械式車位30

位〉）以為給付；而系爭土地已於110年8月6日辦畢移轉登

記予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建照則於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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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上訴人等情，有卷附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4

條、第5條、第9條第2項約定）、土地登記謄本、變更起造

人申報書可稽（見原審北院卷第31至33、131至132頁、原審

卷第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㈣

㈤），堪信為真。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其中一部係由其以在系爭土地

興建之等值房地與車位而為給付，雖如前述，但並未限於以

系爭建照興建之建物；且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尚約

定：「雙方於簽訂本契約時已充分認知，系爭建照原定工期

已不足以供興建完成…倘主管機關未核准展延工期或雖核准

展延，但經展延之工期仍有不足，致甲方須重新請領建造執

照，則無論甲方之重新請領是否獲得核發，均非可歸責於甲

方之事由，不構成甲方違約。若甲方請得之新建造執照獲准

興建之建築（含車位）面積較系爭建照減少，則與系爭建照

可興建面積之差額，應按本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

其金額後，自第4條之買賣價金扣除」（見原審北院卷第37

至38頁）；可知兩造簽約時，即已預料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

已不足興建完成，則因系爭建照屆期失效，而被上訴人重新

請領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較少者，其應付之買賣價金，即應

依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扣減後，方能確定其數

額（包括以在系爭土地興建之房地與車位給付之數額），且

被上訴人並無違約可言。

　⒊而系爭建照建築期限原至110年7月23日為止，嗣被上訴人於

系爭建照變更起造人前後，分別以上訴人、其自己之名義申

請展期，但基隆市政府僅就建築工期部分，准予展期1個

月，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為止，至就雜項工程

申請展期6個月、依系爭公告申請展期12個月部分，則分別

以之前已給予雜項工期1年，而同基地雜項工作物不就各工

項分別給予工期，故依法不再重複給予雜項工期，以及系爭

公告係就100至110年期間之建照准予展期1年，系爭建照則

係90年核發，與系爭公告不符為由，先後以110年8月13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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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都建貳字第1100233443號函、110年12月17日基府都建貳

字第1100278832號函否准展期申請，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57至6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

事項㈤）。可見系爭建照已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揆

之前揭說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應依其嗣後重新

請領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

換算原則計算扣減後，確定其應給付之數額，且被上訴人就

此並無違約之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因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

定，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致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而失

效，其因而無從依約給付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

車位云云。惟參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系爭建照

原定工期已不足以供興建完成…為此雙方特別約定，若甲方

依原設計未經變更且於本約簽訂後地下室實質開挖至地下一

層，乙方應協助向主管機關展延工期…」之約定（見原審北

院卷第37至38頁），僅係假設被上訴人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

一層時，上訴人應協助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延建築期限，難

謂被上訴人有於系爭建照屆期前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

供申請展期之義務；且無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則基隆市政

府將核准系爭建照展延建築期限之客觀證據；遑論上開基隆

市政府否准雜項工程展期、依系爭公告展期申請之理由，亦

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照之施工進度無關，業如前述，益徵前

揭契約條款已表明當事人之真意，被上訴人並無為供系爭建

照申請展期而負有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之義務，不容捨此

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⒌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是否已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涉

及建築法第54條所定「開工」與否之認定，基隆市政府恐係

因被上訴人並未開工，而否准其就系爭建照之展期申請云云

（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並援引證人即上訴人前董事宋

隆盛於另案訴訟（原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67號）之證詞為

據（見本院卷第61至66、409至411頁）。然按起造人自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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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6個月內開工；起造人因故不

能於前項期限內開工時，應敘明原因，申請展期1次，期限

為3個月。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

者，其建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

其效力，為建築法第54條第1、2項所明定。核此係有關起造

人未於法定期限開工則建照失其效力之規定，並非起造人得

以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之理由；況如前述，系爭建照失效之原

因，乃係建築期限屆滿，亦非被上訴人未為開工所致。是上

訴人前揭主張及證人宋隆盛於另案訴訟之證詞，不僅無視前

述基隆市政府否准系爭建照展期申請之函文，且曲解上開建

築法之規定，均無可取。

　⒍況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約後，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以

上訴人名義申請系爭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

並申報開工，經基隆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核發施工許可證

並同意申報開工；被上訴人復於110年5月27日將系爭土地新

建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公司承攬，而久居公

司於110年8月底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

保持設施，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於110年8月24日檢查在案

等情，有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

2號函文、久居公司估驗計價表、監造之宇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114年5月6日（114）宇高字第1140506008號函及所附監

造紀錄等資料、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0年8月27日北土技字

第1102003663號函及所附110年8月24日水土保持施工監督檢

查紀錄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第97至16

1、317至348、267至27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

執事項㈡㈢，另參本院卷第282、355至356頁）。足見被上

訴人亦非未為開工。則上訴人仍將系爭建照屆期失效歸咎於

被上訴人，顯係昧於事實，無足憑採。　　

　⒎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照失效，其已無從依約給付

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車位，縱其嗣就系爭土地

另申請建照，亦不影響其於伊催告時，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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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見本院卷第412至414頁），並提出其律師函為證（見

原審北院卷第135至138頁）。惟如前述，被上訴人未負有地

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供系爭建照申請展期之義務，且被上

訴人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

定，係視系爭建照是否因屆期失效致被上訴人須重新請領建

照及其獲准興建之面積而定；而系爭建照既已屆期失效，非

被上訴人有何違約情事，則容待被上訴人重新請領建照（其

已委由劉演交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事宜，見本

院卷第230至239頁），並依其獲准興建面積計算扣減後，確

定其應給付之數額；即兩造應依上開約定繼續履行。上訴人

既無抱殘守缺而請求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房地與車位之

權利，更無以系爭建照失效而不能續行建築，主張被上訴人

已陷於給付不能或有不完全給付情事，而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伊同上金額損害之餘地。

㈢、依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於法無據，不應

准許。　　

五、從而，上訴人依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1億8384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謫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另上訴人雖聲請向基隆市政府工務處函詢系爭建照及就系爭

土地重新申請建照之法定容積率，以證明重新申請建照可能

獲准興建面積將大幅減少，故被上訴人應有不完全給付之情

云云（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惟上訴人上開主張，本在

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預料中，故於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

確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買賣價金數額之方式，且兩造現階段應

依此約定繼續履行，業如前述，則其前揭證據調查聲請，本

院核無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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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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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麗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允齡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趙昀倢律師                      
被  上訴人  富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祝文定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4月7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億6000萬元向伊購買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伊應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及將基隆市政府90年基府工建字第0061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之起造人由伊變更為被上訴人；至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伊對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伊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其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以為給付，且因系爭建照即將屆期，故被上訴人承諾先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1層，俾系爭建照得以展延建築期限。兩造又於110年10月22日簽訂增補協議暨選屋確認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伊選屋內容及被上訴人應找補伊986萬6282元。惟嗣被上訴人未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1層，致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期遭基隆市政府否准，系爭建照因而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被上訴人已無從依約給付伊選屋之房地，其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陷於給付不能，致伊受有選屋不動產價值1億7397萬9018元、應受找補金額986萬6282元，合計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加計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億8384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约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系爭建照屆期經申請展延未獲同意，或雖經展延工期仍有不足，而須重新請領建造執照（下稱建照）者，均屬非可歸責於伊，不構成伊之違約，且雙方應依原可興建面積與日後請得新建照獲准興建面積之差額，予以計算價值並扣除買賣總價款，即系爭契約仍得繼續履行。而系爭建照屆期前，伊申請展延建築期限19個月，基隆市政府僅准予展延1個月，否准其餘展期申請，致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伊雖於訴願遭內政部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仍以系爭建照係90年間核發，而非100年至110年間核發，與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7日基府都建壹字第1100227086B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不符，故基隆市政府否准伊展期申請，並無違誤為由，就伊有關命基隆市政府做成准予系爭建照展期之處分之訴求，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駁回，亦可見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與伊就系爭建照之工程進行無關。則系爭契約應依前述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繼續履行，伊亦無上訴人主張之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情事，其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億60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土地所有權狀及用印完畢之供辦理後列事項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銷台灣新光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建經公司）之系爭土地信託登記、移轉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上訴人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由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房地與車位以為給付；㈡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先以上訴人名義申請系爭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並申報開工，經基隆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2號函核發施工許可證並同意申報開工；㈢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7日將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居公司）承攬，久居公司於110年8月30日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保持設施；㈣嗣系爭土地於110年8月6日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兩造於110年10月22日簽署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上訴人選屋內容及被上訴人應找補上訴人986萬6282元；㈤兩造簽署系爭契約時，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為110年7月23日，嗣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為其之前後，先後以上訴人及其自己名義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但基隆市政府僅同意展期1個月，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而否准其他展期申請，故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即已失效，而被上訴人就基隆市政府否准其他展期申請，提起行政訴訟，經北高行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駁回其訴（被上訴人已提起上訴）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至256、282、355至356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8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民法第98條規定參照），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億60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狀及用印完畢供辦理後列事項之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銷新光建經公司就系爭土地之信託登記、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而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及以上訴人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被上訴人以其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住宅之建物總登記面積為1200坪，汽車位總數45位〈平面車位15位、機械式車位30位〉）以為給付；而系爭土地已於110年8月6日辦畢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建照則於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為被上訴人等情，有卷附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4條、第5條、第9條第2項約定）、土地登記謄本、變更起造人申報書可稽（見原審北院卷第31至33、131至132頁、原審卷第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㈣㈤），堪信為真。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其中一部係由其以在系爭土地興建之等值房地與車位而為給付，雖如前述，但並未限於以系爭建照興建之建物；且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尚約定：「雙方於簽訂本契約時已充分認知，系爭建照原定工期已不足以供興建完成…倘主管機關未核准展延工期或雖核准展延，但經展延之工期仍有不足，致甲方須重新請領建造執照，則無論甲方之重新請領是否獲得核發，均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不構成甲方違約。若甲方請得之新建造執照獲准興建之建築（含車位）面積較系爭建照減少，則與系爭建照可興建面積之差額，應按本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其金額後，自第4條之買賣價金扣除」（見原審北院卷第37至38頁）；可知兩造簽約時，即已預料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已不足興建完成，則因系爭建照屆期失效，而被上訴人重新請領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較少者，其應付之買賣價金，即應依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扣減後，方能確定其數額（包括以在系爭土地興建之房地與車位給付之數額），且被上訴人並無違約可言。
　⒊而系爭建照建築期限原至110年7月23日為止，嗣被上訴人於系爭建照變更起造人前後，分別以上訴人、其自己之名義申請展期，但基隆市政府僅就建築工期部分，准予展期1個月，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為止，至就雜項工程申請展期6個月、依系爭公告申請展期12個月部分，則分別以之前已給予雜項工期1年，而同基地雜項工作物不就各工項分別給予工期，故依法不再重複給予雜項工期，以及系爭公告係就100至110年期間之建照准予展期1年，系爭建照則係90年核發，與系爭公告不符為由，先後以110年8月13日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33443號函、110年12月17日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78832號函否准展期申請，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7至6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事項㈤）。可見系爭建照已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揆之前揭說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應依其嗣後重新請領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扣減後，確定其應給付之數額，且被上訴人就此並無違約之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因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致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而失效，其因而無從依約給付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云云。惟參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系爭建照原定工期已不足以供興建完成…為此雙方特別約定，若甲方依原設計未經變更且於本約簽訂後地下室實質開挖至地下一層，乙方應協助向主管機關展延工期…」之約定（見原審北院卷第37至38頁），僅係假設被上訴人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時，上訴人應協助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延建築期限，難謂被上訴人有於系爭建照屆期前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供申請展期之義務；且無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則基隆市政府將核准系爭建照展延建築期限之客觀證據；遑論上開基隆市政府否准雜項工程展期、依系爭公告展期申請之理由，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照之施工進度無關，業如前述，益徵前揭契約條款已表明當事人之真意，被上訴人並無為供系爭建照申請展期而負有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之義務，不容捨此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⒌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是否已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涉及建築法第54條所定「開工」與否之認定，基隆市政府恐係因被上訴人並未開工，而否准其就系爭建照之展期申請云云（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並援引證人即上訴人前董事宋隆盛於另案訴訟（原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67號）之證詞為據（見本院卷第61至66、409至411頁）。然按起造人自領得建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6個月內開工；起造人因故不能於前項期限內開工時，應敘明原因，申請展期1次，期限為3個月。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者，其建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為建築法第54條第1、2項所明定。核此係有關起造人未於法定期限開工則建照失其效力之規定，並非起造人得以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之理由；況如前述，系爭建照失效之原因，乃係建築期限屆滿，亦非被上訴人未為開工所致。是上訴人前揭主張及證人宋隆盛於另案訴訟之證詞，不僅無視前述基隆市政府否准系爭建照展期申請之函文，且曲解上開建築法之規定，均無可取。
　⒍況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約後，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以上訴人名義申請系爭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並申報開工，經基隆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核發施工許可證並同意申報開工；被上訴人復於110年5月27日將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公司承攬，而久居公司於110年8月底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保持設施，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於110年8月24日檢查在案等情，有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2號函文、久居公司估驗計價表、監造之宇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114）宇高字第1140506008號函及所附監造紀錄等資料、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0年8月27日北土技字第1102003663號函及所附110年8月24日水土保持施工監督檢查紀錄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第97至161、317至348、267至27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㈡㈢，另參本院卷第282、355至356頁）。足見被上訴人亦非未為開工。則上訴人仍將系爭建照屆期失效歸咎於被上訴人，顯係昧於事實，無足憑採。　　
　⒎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照失效，其已無從依約給付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車位，縱其嗣就系爭土地另申請建照，亦不影響其於伊催告時，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云云（見本院卷第412至414頁），並提出其律師函為證（見原審北院卷第135至138頁）。惟如前述，被上訴人未負有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供系爭建照申請展期之義務，且被上訴人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係視系爭建照是否因屆期失效致被上訴人須重新請領建照及其獲准興建之面積而定；而系爭建照既已屆期失效，非被上訴人有何違約情事，則容待被上訴人重新請領建照（其已委由劉演交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事宜，見本院卷第230至239頁），並依其獲准興建面積計算扣減後，確定其應給付之數額；即兩造應依上開約定繼續履行。上訴人既無抱殘守缺而請求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房地與車位之權利，更無以系爭建照失效而不能續行建築，主張被上訴人已陷於給付不能或有不完全給付情事，而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同上金額損害之餘地。

㈢、依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五、從而，上訴人依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億8384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謫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另上訴人雖聲請向基隆市政府工務處函詢系爭建照及就系爭土地重新申請建照之法定容積率，以證明重新申請建照可能獲准興建面積將大幅減少，故被上訴人應有不完全給付之情云云（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惟上訴人上開主張，本在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預料中，故於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確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買賣價金數額之方式，且兩造現階段應依此約定繼續履行，業如前述，則其前揭證據調查聲請，本院核無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麗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允齡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趙昀倢律師                      

被  上訴人  富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祝文定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

24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4月7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億600

    0萬元向伊購買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伊應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及將基隆市

    政府90年基府工建字第0061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之

    起造人由伊變更為被上訴人；至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

    ，除由其代償伊對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

    ）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伊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

    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其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

    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以為給付，且因系爭建照即將屆期，

    故被上訴人承諾先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1層，俾系爭建照得

    以展延建築期限。兩造又於110年10月22日簽訂增補協議暨

    選屋確認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伊選屋內容及被上

    訴人應找補伊986萬6282元。惟嗣被上訴人未就地下室開挖

    至地下1層，致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期遭基隆市政府否准，

    系爭建照因而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被上訴人已無從

    依約給付伊選屋之房地，其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陷於給付不

    能，致伊受有選屋不動產價值1億7397萬9018元、應受找補

    金額986萬6282元，合計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

    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

    並加計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億8384

    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约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

    系爭建照屆期經申請展延未獲同意，或雖經展延工期仍有不

    足，而須重新請領建造執照（下稱建照）者，均屬非可歸責

    於伊，不構成伊之違約，且雙方應依原可興建面積與日後請

    得新建照獲准興建面積之差額，予以計算價值並扣除買賣總

    價款，即系爭契約仍得繼續履行。而系爭建照屆期前，伊申

    請展延建築期限19個月，基隆市政府僅准予展延1個月，否

    准其餘展期申請，致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伊

    雖於訴願遭內政部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但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仍以系爭建照係90年間核發，而非

    100年至110年間核發，與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7日基府都建

    壹字第1100227086B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不符，故基隆

    市政府否准伊展期申請，並無違誤為由，就伊有關命基隆市

    政府做成准予系爭建照展期之處分之訴求，以111年度訴字

    第672號判決駁回，亦可見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與伊就系爭

    建照之工程進行無關。則系爭契約應依前述第9條第5項第1

    款約定繼續履行，伊亦無上訴人主張之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

    付情事，其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自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

    億60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土地所有權狀

    及用印完畢之供辦理後列事項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

    銷台灣新光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建經公司）之

    系爭土地信託登記、移轉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

    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

    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上訴人

    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由

    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房地與車位以為

    給付；㈡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先以上訴人名義申請系爭

    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並申報開工，經基隆

    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2號函核

    發施工許可證並同意申報開工；㈢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7日

    將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居公司）承攬，久居公司於110年8

    月30日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保持設施

    ；㈣嗣系爭土地於110年8月6日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兩

    造於110年10月22日簽署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上訴人選屋內

    容及被上訴人應找補上訴人986萬6282元；㈤兩造簽署系爭契

    約時，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為110年7月23日，嗣被上訴人於

    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為其之前後，先後以上訴人及其自

    己名義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但基隆市政府僅同意展期1個月

    ，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而否准其他展期申請

    ，故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即已失效，而被上訴人就基隆

    市政府否准其他展期申請，提起行政訴訟，經北高行法院以

    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駁回其訴（被上訴人已提起上訴）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至256、282、355至

    356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有無理由？茲分別

    論述如下：

㈠、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

    ，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

    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

    ，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損害賠

    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之

    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98年度台上字第673

    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8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解釋

    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

    字（民法第98條規定參照），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

    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

    、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億6000

    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狀及

    用印完畢供辦理後列事項之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銷

    新光建經公司就系爭土地之信託登記、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

    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而被上訴

    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

    4543萬8482元，及以上訴人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

    ，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被上訴人以其在系爭土地上興

    建建物後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住宅之建物總登記面積為

    1200坪，汽車位總數45位〈平面車位15位、機械式車位30位〉

    ）以為給付；而系爭土地已於110年8月6日辦畢移轉登記予

    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建照則於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為被

    上訴人等情，有卷附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4條、第5

    條、第9條第2項約定）、土地登記謄本、變更起造人申報書

    可稽（見原審北院卷第31至33、131至132頁、原審卷第99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㈣㈤），堪信為真

    。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其中一部係由其以在系爭土地

    興建之等值房地與車位而為給付，雖如前述，但並未限於以

    系爭建照興建之建物；且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尚約定

    ：「雙方於簽訂本契約時已充分認知，系爭建照原定工期已

    不足以供興建完成…倘主管機關未核准展延工期或雖核准展

    延，但經展延之工期仍有不足，致甲方須重新請領建造執照

    ，則無論甲方之重新請領是否獲得核發，均非可歸責於甲方

    之事由，不構成甲方違約。若甲方請得之新建造執照獲准興

    建之建築（含車位）面積較系爭建照減少，則與系爭建照可

    興建面積之差額，應按本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其

    金額後，自第4條之買賣價金扣除」（見原審北院卷第37至3

    8頁）；可知兩造簽約時，即已預料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已

    不足興建完成，則因系爭建照屆期失效，而被上訴人重新請

    領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較少者，其應付之買賣價金，即應依

    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扣減後，方能確定其數額

    （包括以在系爭土地興建之房地與車位給付之數額），且被

    上訴人並無違約可言。

　⒊而系爭建照建築期限原至110年7月23日為止，嗣被上訴人於

    系爭建照變更起造人前後，分別以上訴人、其自己之名義申

    請展期，但基隆市政府僅就建築工期部分，准予展期1個月

    ，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為止，至就雜項工程申

    請展期6個月、依系爭公告申請展期12個月部分，則分別以

    之前已給予雜項工期1年，而同基地雜項工作物不就各工項

    分別給予工期，故依法不再重複給予雜項工期，以及系爭公

    告係就100至110年期間之建照准予展期1年，系爭建照則係9

    0年核發，與系爭公告不符為由，先後以110年8月13日基府

    都建貳字第1100233443號函、110年12月17日基府都建貳字

    第1100278832號函否准展期申請，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57至6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事項

    ㈤）。可見系爭建照已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揆之前

    揭說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應依其嗣後重新請領

    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

    原則計算扣減後，確定其應給付之數額，且被上訴人就此並

    無違約之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因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

    ，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致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而失效，

    其因而無從依約給付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車位

    云云。惟參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系爭建照原定工

    期已不足以供興建完成…為此雙方特別約定，若甲方依原設

    計未經變更且於本約簽訂後地下室實質開挖至地下一層，乙

    方應協助向主管機關展延工期…」之約定（見原審北院卷第3

    7至38頁），僅係假設被上訴人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時

    ，上訴人應協助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延建築期限，難謂被上

    訴人有於系爭建照屆期前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供申請

    展期之義務；且無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則基隆市政府將核

    准系爭建照展延建築期限之客觀證據；遑論上開基隆市政府

    否准雜項工程展期、依系爭公告展期申請之理由，亦與被上

    訴人就系爭建照之施工進度無關，業如前述，益徵前揭契約

    條款已表明當事人之真意，被上訴人並無為供系爭建照申請

    展期而負有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之義務，不容捨此契約文

    字而更為曲解。

　⒌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是否已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涉

    及建築法第54條所定「開工」與否之認定，基隆市政府恐係

    因被上訴人並未開工，而否准其就系爭建照之展期申請云云

    （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並援引證人即上訴人前董事宋

    隆盛於另案訴訟（原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67號）之證詞為

    據（見本院卷第61至66、409至411頁）。然按起造人自領得

    建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6個月內開工；起造人因故不

    能於前項期限內開工時，應敘明原因，申請展期1次，期限

    為3個月。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者

    ，其建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

    效力，為建築法第54條第1、2項所明定。核此係有關起造人

    未於法定期限開工則建照失其效力之規定，並非起造人得以

    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之理由；況如前述，系爭建照失效之原因

    ，乃係建築期限屆滿，亦非被上訴人未為開工所致。是上訴

    人前揭主張及證人宋隆盛於另案訴訟之證詞，不僅無視前述

    基隆市政府否准系爭建照展期申請之函文，且曲解上開建築

    法之規定，均無可取。

　⒍況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約後，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以上

    訴人名義申請系爭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並

    申報開工，經基隆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核發施工許可證並

    同意申報開工；被上訴人復於110年5月27日將系爭土地新建

    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公司承攬，而久居公司

    於110年8月底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保

    持設施，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於110年8月24日檢查在案等

    情，有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2

    號函文、久居公司估驗計價表、監造之宇騰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114年5月6日（114）宇高字第1140506008號函及所附監造

    紀錄等資料、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0年8月27日北土技字第

    1102003663號函及所附110年8月24日水土保持施工監督檢查

    紀錄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第97至161

    、317至348、267至27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

    事項㈡㈢，另參本院卷第282、355至356頁）。足見被上訴人

    亦非未為開工。則上訴人仍將系爭建照屆期失效歸咎於被上

    訴人，顯係昧於事實，無足憑採。　　

　⒎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照失效，其已無從依約給付

    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車位，縱其嗣就系爭土地

    另申請建照，亦不影響其於伊催告時，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

    云云（見本院卷第412至414頁），並提出其律師函為證（見

    原審北院卷第135至138頁）。惟如前述，被上訴人未負有地

    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供系爭建照申請展期之義務，且被上

    訴人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

    定，係視系爭建照是否因屆期失效致被上訴人須重新請領建

    照及其獲准興建之面積而定；而系爭建照既已屆期失效，非

    被上訴人有何違約情事，則容待被上訴人重新請領建照（其

    已委由劉演交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事宜，見本

    院卷第230至239頁），並依其獲准興建面積計算扣減後，確

    定其應給付之數額；即兩造應依上開約定繼續履行。上訴人

    既無抱殘守缺而請求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房地與車位之

    權利，更無以系爭建照失效而不能續行建築，主張被上訴人

    已陷於給付不能或有不完全給付情事，而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伊同上金額損害之餘地。

㈢、依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於法無據，不應准

    許。　　

五、從而，上訴人依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1億8384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謫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另上訴人雖聲請向基隆市政府工務處函詢系爭建照及就系爭

    土地重新申請建照之法定容積率，以證明重新申請建照可能

    獲准興建面積將大幅減少，故被上訴人應有不完全給付之情

    云云（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惟上訴人上開主張，本在

    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預料中，故於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

    確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買賣價金數額之方式，且兩造現階段應

    依此約定繼續履行，業如前述，則其前揭證據調查聲請，本

    院核無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6號

上  訴  人  麗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允齡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趙昀倢律師                      

被  上訴人  富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祝文定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4月7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億6000萬元向伊購買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伊應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及將基隆市政府90年基府工建字第0061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之起造人由伊變更為被上訴人；至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伊對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伊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其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以為給付，且因系爭建照即將屆期，故被上訴人承諾先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1層，俾系爭建照得以展延建築期限。兩造又於110年10月22日簽訂增補協議暨選屋確認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伊選屋內容及被上訴人應找補伊986萬6282元。惟嗣被上訴人未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1層，致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期遭基隆市政府否准，系爭建照因而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被上訴人已無從依約給付伊選屋之房地，其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陷於給付不能，致伊受有選屋不動產價值1億7397萬9018元、應受找補金額986萬6282元，合計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加計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億8384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约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系爭建照屆期經申請展延未獲同意，或雖經展延工期仍有不足，而須重新請領建造執照（下稱建照）者，均屬非可歸責於伊，不構成伊之違約，且雙方應依原可興建面積與日後請得新建照獲准興建面積之差額，予以計算價值並扣除買賣總價款，即系爭契約仍得繼續履行。而系爭建照屆期前，伊申請展延建築期限19個月，基隆市政府僅准予展延1個月，否准其餘展期申請，致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伊雖於訴願遭內政部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仍以系爭建照係90年間核發，而非100年至110年間核發，與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7日基府都建壹字第1100227086B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不符，故基隆市政府否准伊展期申請，並無違誤為由，就伊有關命基隆市政府做成准予系爭建照展期之處分之訴求，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駁回，亦可見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與伊就系爭建照之工程進行無關。則系爭契約應依前述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繼續履行，伊亦無上訴人主張之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情事，其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億60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土地所有權狀及用印完畢之供辦理後列事項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銷台灣新光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建經公司）之系爭土地信託登記、移轉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以上訴人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由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房地與車位以為給付；㈡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先以上訴人名義申請系爭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並申報開工，經基隆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2號函核發施工許可證並同意申報開工；㈢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7日將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居公司）承攬，久居公司於110年8月30日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保持設施；㈣嗣系爭土地於110年8月6日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兩造於110年10月22日簽署系爭增補協議，確認上訴人選屋內容及被上訴人應找補上訴人986萬6282元；㈤兩造簽署系爭契約時，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為110年7月23日，嗣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為其之前後，先後以上訴人及其自己名義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但基隆市政府僅同意展期1個月，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而否准其他展期申請，故系爭建照於110年8月24日即已失效，而被上訴人就基隆市政府否准其他展期申請，提起行政訴訟，經北高行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672號判決駁回其訴（被上訴人已提起上訴）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至256、282、355至356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8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民法第98條規定參照），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25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2億60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狀及用印完畢供辦理後列事項之文件交由被上訴人自行辦理塗銷新光建經公司就系爭土地之信託登記、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將系爭建照起造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而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除由其代償上訴人對合迪公司之債務4543萬8482元，及以上訴人應返還其之4058萬2500元扣抵外，其餘1億7397萬9018元則由被上訴人以其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建物後提供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住宅之建物總登記面積為1200坪，汽車位總數45位〈平面車位15位、機械式車位30位〉）以為給付；而系爭土地已於110年8月6日辦畢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所有，系爭建照則於110年8月17日變更起造人為被上訴人等情，有卷附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4條、第5條、第9條第2項約定）、土地登記謄本、變更起造人申報書可稽（見原審北院卷第31至33、131至132頁、原審卷第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㈣㈤），堪信為真。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其中一部係由其以在系爭土地興建之等值房地與車位而為給付，雖如前述，但並未限於以系爭建照興建之建物；且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尚約定：「雙方於簽訂本契約時已充分認知，系爭建照原定工期已不足以供興建完成…倘主管機關未核准展延工期或雖核准展延，但經展延之工期仍有不足，致甲方須重新請領建造執照，則無論甲方之重新請領是否獲得核發，均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不構成甲方違約。若甲方請得之新建造執照獲准興建之建築（含車位）面積較系爭建照減少，則與系爭建照可興建面積之差額，應按本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其金額後，自第4條之買賣價金扣除」（見原審北院卷第37至38頁）；可知兩造簽約時，即已預料系爭建照之建築期限已不足興建完成，則因系爭建照屆期失效，而被上訴人重新請領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較少者，其應付之買賣價金，即應依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扣減後，方能確定其數額（包括以在系爭土地興建之房地與車位給付之數額），且被上訴人並無違約可言。

　⒊而系爭建照建築期限原至110年7月23日為止，嗣被上訴人於系爭建照變更起造人前後，分別以上訴人、其自己之名義申請展期，但基隆市政府僅就建築工期部分，准予展期1個月，即建築期限僅展延至110年8月23日為止，至就雜項工程申請展期6個月、依系爭公告申請展期12個月部分，則分別以之前已給予雜項工期1年，而同基地雜項工作物不就各工項分別給予工期，故依法不再重複給予雜項工期，以及系爭公告係就100至110年期間之建照准予展期1年，系爭建照則係90年核發，與系爭公告不符為由，先後以110年8月13日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33443號函、110年12月17日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78832號函否准展期申請，有上開函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7至6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不爭執事項㈤）。可見系爭建照已於110年8月24日失其效力，則揆之前揭說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之買賣價金，應依其嗣後重新請領建照獲准興建之面積，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所定價值換算原則計算扣減後，確定其應給付之數額，且被上訴人就此並無違約之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因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致系爭建照未能展期而失效，其因而無從依約給付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車位云云。惟參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系爭建照原定工期已不足以供興建完成…為此雙方特別約定，若甲方依原設計未經變更且於本約簽訂後地下室實質開挖至地下一層，乙方應協助向主管機關展延工期…」之約定（見原審北院卷第37至38頁），僅係假設被上訴人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時，上訴人應協助其就系爭建照申請展延建築期限，難謂被上訴人有於系爭建照屆期前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供申請展期之義務；且無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則基隆市政府將核准系爭建照展延建築期限之客觀證據；遑論上開基隆市政府否准雜項工程展期、依系爭公告展期申請之理由，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照之施工進度無關，業如前述，益徵前揭契約條款已表明當事人之真意，被上訴人並無為供系爭建照申請展期而負有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之義務，不容捨此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⒌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是否已就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涉及建築法第54條所定「開工」與否之認定，基隆市政府恐係因被上訴人並未開工，而否准其就系爭建照之展期申請云云（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並援引證人即上訴人前董事宋隆盛於另案訴訟（原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67號）之證詞為據（見本院卷第61至66、409至411頁）。然按起造人自領得建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6個月內開工；起造人因故不能於前項期限內開工時，應敘明原因，申請展期1次，期限為3個月。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者，其建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為建築法第54條第1、2項所明定。核此係有關起造人未於法定期限開工則建照失其效力之規定，並非起造人得以申請展延建築期限之理由；況如前述，系爭建照失效之原因，乃係建築期限屆滿，亦非被上訴人未為開工所致。是上訴人前揭主張及證人宋隆盛於另案訴訟之證詞，不僅無視前述基隆市政府否准系爭建照展期申請之函文，且曲解上開建築法之規定，均無可取。

　⒍況兩造於110年4月7日簽約後，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1日以上訴人名義申請系爭土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並申報開工，經基隆市政府於110年6月1日核發施工許可證並同意申報開工；被上訴人復於110年5月27日將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假設工程及水保工程交由久居公司承攬，而久居公司於110年8月底前有就系爭土地進行整地及施作臨時性水土保持設施，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於110年8月24日檢查在案等情，有基隆市政府110年6月1日基府產工貳字第1100027612號函文、久居公司估驗計價表、監造之宇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14年5月6日（114）宇高字第1140506008號函及所附監造紀錄等資料、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0年8月27日北土技字第1102003663號函及所附110年8月24日水土保持施工監督檢查紀錄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5至97頁、本院卷第97至161、317至348、267至27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㈡㈢，另參本院卷第282、355至356頁）。足見被上訴人亦非未為開工。則上訴人仍將系爭建照屆期失效歸咎於被上訴人，顯係昧於事實，無足憑採。　　

　⒎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因系爭建照失效，其已無從依約給付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之房地與車位，縱其嗣就系爭土地另申請建照，亦不影響其於伊催告時，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云云（見本院卷第412至414頁），並提出其律師函為證（見原審北院卷第135至138頁）。惟如前述，被上訴人未負有地下室開挖至地下一層俾供系爭建照申請展期之義務，且被上訴人依約應付之買賣價金，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係視系爭建照是否因屆期失效致被上訴人須重新請領建照及其獲准興建之面積而定；而系爭建照既已屆期失效，非被上訴人有何違約情事，則容待被上訴人重新請領建照（其已委由劉演交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事宜，見本院卷第230至239頁），並依其獲准興建面積計算扣減後，確定其應給付之數額；即兩造應依上開約定繼續履行。上訴人既無抱殘守缺而請求與1億7397萬9018元等值房地與車位之權利，更無以系爭建照失效而不能續行建築，主張被上訴人已陷於給付不能或有不完全給付情事，而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同上金額損害之餘地。

㈢、依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億8384萬5300元之損害，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五、從而，上訴人依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億8384萬53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謫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另上訴人雖聲請向基隆市政府工務處函詢系爭建照及就系爭土地重新申請建照之法定容積率，以證明重新申請建照可能獲准興建面積將大幅減少，故被上訴人應有不完全給付之情云云（見本院卷第248至249頁）。惟上訴人上開主張，本在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預料中，故於第9條第5項第1款約定確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買賣價金數額之方式，且兩造現階段應依此約定繼續履行，業如前述，則其前揭證據調查聲請，本院核無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